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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通知和材料发出时间和方式

本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25年11月21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三）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召开方式等情况

会议召开时间：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

年12月1日（星期一）下午16点，以现场表决方式在五洲交通大厦43楼4309会议室召开。

（四）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董事12人，实际出席董事11人，分别是吴忠杰、许国平、张劢、黄英强、玉莉、王小雪、杨

建国7位董事和李崇刚、张国军、梁淑红、于博4位独立董事。 杨旭东董事因其他公务不能出席本次会议

特此请假，授权委托杨建国董事代为表决。

二、会议议题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并作出决议：

（一）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吴忠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同意选举杨旭东先生、许国平先生为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赞成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制订《董事会全面风险管理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其工作小组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设立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预算管理委员会和全面风险管理委员会。

表决结果：赞成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许国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黄英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

官；同意聘任玉莉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

本次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

审议；聘任公司总会计师的议案已经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玉莉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 玉莉女士已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并取得证明， 并通过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备案，

其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及相关任职条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本次聘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并同意提交本次

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铭森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附件

吴忠杰先生简历

一、基本情况

吴忠杰，男，1969年6月生，中共党员，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二、工作经历

2013年8月至2018年12月，任广西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广西金龙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018年12月至2021年1月，任广西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广西金龙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021年1月至今，任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部长，广西金龙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董事

长。

2025年8月至今，任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杨旭东先生简历

一、基本情况

杨旭东，男，1973年出生，中共党员，路面工程专业，博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二、工作经历

1999年8月至2000年2月，任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国内项目部项目经理。

2000年3月至2004年5月，任广西柳桂高速公路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2004年5月至2009年7月，任广西柳桂高速公路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2009年7月至2015年9月，任广西柳桂高速公路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 2010年

起兼甬台温公司董事。

2006年4月至2012年12月，长安大学道路与铁道工程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工学博士学位。

2015年9月至2016年11月，任广西桂林公路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兼任五洲交通董事。

2016年11月至2017年06月，任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任广西桂林

公路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兼任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17年6月至2020年7月，任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2020年7月至2022年11月，任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兼招商

中铁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2022年11月至今任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

2015年3月至今，任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20年9月至2023年1月，任招商中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2021年9月至今，任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副董事长。

许国平先生简历

一、基本情况

许国平，男，1980年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工程硕士，正高级工程师。

二、工作经历

2011年8月至2012年9月，任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经理。

2012年9月至2015年3月，任乐业至百色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

2015年3月至2017年2月，任广西乐百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总经理，乐业至百色高

速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 （其间：2014年3月至2017年1月，广西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桥

梁方向）专业学习，获工程硕士学位）。

2017年2月至2020年6月，任广西乐百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年3月）、总经理、党委书记，

乐业至百色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长（2017年3月）、党委书记（其间:2019年3月至2019年6月，

广西区党委党校第40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20年6月至2020年12月，任广西乐百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乐业至百色

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党委书记，龙门大风江大桥工程建设指挥部临时党委书记、指挥长，

广西欣港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2020年7月）。

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任广西田林县委常委、副县长提名人选（正处长级）。

2021年1月至2021年7月，任广西田林县委常委、副县长（正处长级）。

2021年7月至2021年11月，任广西百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正处长级）。

2021年11月至2022年1月，任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按集团公司中层正

职管理人员管理）。

2022年1月至2023年4月，任广西机械工业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2023年5月至今，任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

黄英强先生简历

一、基本情况

黄英强，男，1981年生，中共党员，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在职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二、工作经历

2012年10月至2014年7月，任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南宁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14

年7月至2016年7月，任职期间，兼任来宾至马山、马山至平果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广西

红河、正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6年7月至2018年6月，任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018年6月至2021年9月，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

（2020年12月任）。

2021年9月至今，任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021年9月-2024年4月任）、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2024年12月任）。

玉莉女士简历

一、基本情况

玉莉，女，1974年生，无党派人士，在职工程硕士，高级会计师。

二、工作经历

2015年4月至2019年4月，任广西坛百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2017年5月至2018年4月，兼任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

2018年4月至2022年12月，任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2022年12月至今，任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董事会

秘书（2024年4月任）。

李铭森先生简历

一、基本情况

李铭森，男，1989年1月生，中共党员，金融工程专业，经济学学士，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师。

二、工作经历

2011年7月至2015年3月任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投资管理员。

2015年3月至2016年3月任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部证券管理员。

2016年3月至2019年10月任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部副经理。

2019年10月至今任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经理。

2015年4月至今兼任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21年9月至2025年12月1日，任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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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良庆区庆歌路20号五洲交通大厦43层公司4309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50,307,8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825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1.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大会主持等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2月1日（星期一）15:00开始；网络投票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良庆区庆歌路20号五洲交通大厦43层公司4309会

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吴忠杰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

2.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50人，代表股份850,307,840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52.8255%。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9人，杨旭东、邵旭东董事因其他公务不能出席本次会议，已请假；其中

邵旭东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玉莉出席本次会议；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拟任董事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8,777,623 99.8200 1,205,817 0.1418 324,400 0.0382

2、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8,719,123 99.8131 1,238,917 0.1457 349,800 0.0412

3、议案名称：关于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拟注册5亿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8,193,683 99.7513 1,390,557 0.1635 723,600 0.085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00、关于选举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黄英强 844,121,250 99.2724 是

4.02 王小雪 844,539,127 99.3215 是

4.03 吴忠杰 844,293,013 99.2926 是

4.04 许国平 844,854,154 99.3586 是

4.05 杨建国 844,390,854 99.3041 是

4.06 杨旭东 844,284,860 99.2916 是

4.07 玉莉 843,979,821 99.2557 是

5.00、关于选举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李崇刚 844,134,160 99.2739 是

5.02 梁淑红 844,565,259 99.3246 是

5.03 于博 844,629,939 99.3322 是

5.04 张国军 844,117,736 99.2720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 《广西五

洲交通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议案

12,190,155 88.8471 1,205,817 8.7885 324,400 2.3644

2

关于聘请广西五洲

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表

和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12,131,655 88.4207 1,238,917 9.0297 349,800 2.5496

3

关于广西五洲交通

股份有限公司拟注

册5亿元短期融资

券的议案

11,606,215 84.5911 1,390,557 10.1349 723,600 5.2740

4.00

关于选举广西五洲

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 黄英强 7,533,782 54.9094

4.02 王小雪 7,951,659 57.9551

4.03 吴忠杰 7,705,545 56.1613

4.04 许国平 8,266,686 60.2511

4.05 杨建国 7,803,386 56.8744

4.06 杨旭东 7,697,392 56.1019

4.07 玉莉 7,392,353 53.8786

5.00

关于选举广西五洲

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5.01 李崇刚 7,546,692 55.0035

5.02 梁淑红 7,977,791 58.1455

5.03 于博 8,042,471 58.6170

5.04 张国军 7,530,268 54.883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浩天（南宁）律师事务所

律师：荣远兰、彭兰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北京浩天（南宁）事务所关于广

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浩天（南宁）事务所关于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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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

113049

转债简称：长汽转债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乃由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自愿刊发。

本公司董事会谨此宣布，本公司于2025年11月产销量详细如下(单位:台)：

车型

销量 产量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本月

去年同

期

增减

(%)

本年累

计

去年同

期

增减

(%)

本月

去年同

期

增减

(%)

本年累

计

去年同

期

增减

(%)

哈弗品牌

75,38

3

78,386 -3.83

692,10

1

622,80

9

11.13 77,489

84,04

6

-7.80

675,26

6

639,35

9

5.62

WEY品牌

12,76

3

7,046 81.14 89,055

45,92

0

93.94 12,214 6,275 94.65 91,760

46,04

5

99.28

长城皮卡

16,01

1

15,853 1.00

166,32

2

160,85

9

3.40 15,079 16,374 -7.91

167,53

5

156,06

9

7.35

欧拉品牌 4,821 5,806 -16.97

40,15

5

58,532 -31.40 3,018 6,112 -50.62 39,256 54,528 -28.01

坦克品牌

24,13

5

20,189 19.55

211,58

4

209,12

2

1.18 26,277 21,179 24.07

220,0

11

204,3

62

7.66

其他 103 114 -9.65 435 764 -43.06 124 221 -43.89 689 423 62.88

总计

133,2

16

127,39

4

4.57

1,199,

652

1,098,

006

9.26

134,2

01

134,2

07

0.00

1,194,

517

1,100,

786

8.51

11月海外销售57,309台，1-11月累计销售448,648台。

11月新能源车销售40,113台，1-11月累计销售364,731台。

务请注意，上述产销量数字未经审核，亦未经本公司审计师确认，或会予以调整并有待最终确认。

本公司刊发财务业绩后，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务必详阅。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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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

2023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

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转股情况：2025年11月1日至2025年11月30日期间，共有0元“长汽转债” 已转换成公

司股票，转股数为0股。 自2021年12月17日至2025年11月30日，累计共有4,944,000元“长汽转债” 已

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129,652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4%。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11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3,495,055,000元，占可

转债发行总量的99.8587%。

●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行权结果：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

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18,948,783股，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行权期为2025年5月12日至2026

年1月25日。 2025年11月行权0股，占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

总量的0%。

一、可转债转股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1353号）核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1年6

月10日公开发行3,5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5亿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287号文同意，公司3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7月

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长汽转债” ，债券代码“113049” 。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 “长汽转债” 自2021年12月17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初始转股价格为

38.39元/股， 由于2021年10月21日及2022年5月20日分别实施了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2021年度利

润分配；2021年7月20日、2021年9月8日、2021年11月9日、2022年4月15日、2022年6月22日完成2020年

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2020年

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登记；2022年7月19日完成2022年6月已回

购H股股份注销、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2年8月11日完成2022

年7月已回购H股股份注销；2022年10月24日完成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以下简称“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2年12月23日

完成2022年9月9日至2022年12月14日已回购H股股份注销；2023年1月9日完成2022年12月15日至

2022年12月22日已回购H股股份注销；2023年2月3日完成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

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完成；2023年3月9日完成2023年2月13日至2023年2月24日已回购H股股份注销；2023年4月14日完成

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3年6月7日完成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3年7月13日， 实施2022年度利润

分配；2023年10月11日，由于公司实施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导致股本发生变动；2024年1月11日完成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4年2月20日完成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2024年5月21日完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

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4年6月12日， 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由于公司实施股票期权自主

行权等导致股本发生变动；2024年9月13日完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

限制性股票、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及公司实施股票期权

自主行权等导致股本发生变动；2025年1月公司实施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导致股本发生变动、及由于2025

年2月24日完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2025年4月14日完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目前转股价格调整为39.61元/股；2025年7月16日， 实施

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由于公司实施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等导致股本发生变动， 目前转股价格调整为

39.16元/股。

（二）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长汽转债”转股期为2021年12月17日起至2027年6月9日。

可转债转股情况：2025年11月1日至2025年11月30日期间，共有0元“长汽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

票，转股数为51股。 自2021年12月17日至2025年11月30日，累计共有4,944,000元“长汽转债”已转换

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129,652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4%。

截至2025年11月30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3,495,055,000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8587%。

二、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情况

（一）已履行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2023年12月12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

全权办理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4年1月8日至2024年1月18日，本公司在公司内部网站4A工作台对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

与职务予以公示。 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

情况进行了说明。 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公司对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于2023年6月13日至2023年12月12日期间买

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与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未发现内幕信息知

情人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

公告。

2024年1月26日， 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4

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4年1月2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详见公司

于2024年1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4年2月20日，本公司完成了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登记工作。 本次2023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1,131人，1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 因此本公司本次实际向1,118名

激励对象授予共计6,979.4万份股票期权。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

公告。

2024年6月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2023年度A股利润分配实施，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公司对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26.92元/股。详见公司于

2024年6月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5年1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5年1

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5年2月24日，本公司完成了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登记工作。 本次2023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178人，实际授予数量与登记数量产生差异的原因为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

弃认购。因此本公司本次实际向174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784.9万份股票期权。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2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5年3月31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注销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2023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因公司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岗位调迁、降职或激励对象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不合格等

情况，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公司拟注销《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

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6,625,588股。 上述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已于2025年4月7日完成。 详见

公司于2025年3月31日及2025年4月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5年4月1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注销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2023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因公司部分激励对象离职或降职，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办

法》《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注销《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

部分股票期权。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257,623股。上述首次授予部分股票

期权注销已于2025年4月21日完成。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6日及4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相关公告。

2025年4月1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根据《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有关规定，本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达成，本

次可行权人数为1,036人，可行权数量为18,948,783股，行权价格为26.92元/股，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

16日及2025年5月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5年7月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

格的议案》及《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2023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2024年度A股利润分配实施，根据《2023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26.47元/股，调整后的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25.02元/股。 详见公

司于2025年7月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股票期权行权情况

1、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职务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

数量（股）

2025年11月行

权数量（股）

截至2025年

11月30日累计

行权数量（股）

累计行权数量占第一

个行权期可行权总量

的比重（%）

其他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

干（1,036人）

18,948,783 0 31 0.0002

合计 18,948,783 0 31 0.0002

注：由于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上市交易，以

上行权数据为截至2025年11月30日收盘后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的数据。

2、行权人数：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1,036人， 截至2025年11月30日，

共有2人参与行权。

3、行权价格：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26.47元/股。

（三）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四）行权股份登记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1月30日，通过自主行权方式，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累计

行权且已在中国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过户登记股份为31股，并累计收到募集资金834.07元，筹集的资

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三、可转债转股、行权以及其他原因导致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证券类别

（单位：股）

变动前

（截至2025年10月31日）

因可转债转股

变动的股份数

（股）

因期权行权

变动的股份

数（股）

变动后

（截至2025年11月30日）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限售流通股

（A股）

29,852,900 0.35 0 0 29,852,900 0.35

无限售流通股（A

股）

6,209,243,112 72.56 0 0 6,209,243,112 72.56

H股 2,318,776,000 27.09 0 0 2,318,776,000 27.09

股份总数 8,557,872,012 100.00 0 8,557,872,012 100.00

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日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投资单位价格公告（2025-12）

《中国证券报》（2025-12-02）

账户类别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日期 现金增利 优选全债 打新立稳 稳健配置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季季长红利 成长先锋 优势领航 盛世优选 盛世华彩 盛世嘉享

年金策略

精选2号

盛世优享 税延养老C

2025-11-03 17.3789 23.0085 15.3754 23.8661 13.3656 16.1232 16.9897 6.7304 48.5431 15.0668 12.1833 10.9224 11.1254 11.3501 10.2998 11.5835

2025-11-04 17.3746 23.0058 15.3584 23.7924 13.2656 16.0988 16.6497 6.6650 48.0447 15.0178 12.1400 10.8833 11.0750 11.3356 10.3005 11.5807

2025-11-05 17.3785 23.0455 15.3682 23.8182 13.2906 16.1252 16.7991 6.6880 48.1816 15.0190 12.1519 10.8935 11.0881 11.3442 10.3019 11.5828

2025-11-06 17.3824 23.0495 15.3802 23.9034 13.3812 16.3261 17.0391 6.7661 48.8151 15.1459 12.1864 10.9238 11.1293 11.3639 10.3024 11.5854

2025-11-07 17.3829 23.0400 15.3782 23.8972 13.3843 16.2953 16.8760 6.7606 48.7154 15.0997 12.1876 10.9252 11.1297 11.3618 10.3024 11.5850

2025-11-10 17.3890 23.0630 15.3841 23.9472 13.3806 16.3220 17.0355 6.7684 48.8405 15.1431 12.1863 10.9277 11.1280 11.3720 10.3034 11.5859

2025-11-11 17.3877 23.0720 15.3768 23.9275 13.3484 16.2140 17.0092 6.7304 48.5526 15.0550 12.1730 10.9161 11.1101 11.3644 10.3042 11.5849

2025-11-12 17.3876 23.0560 15.3763 23.9309 13.3219 16.1707 17.0224 6.7110 48.5253 15.1010 12.1628 10.9077 11.0987 11.3633 10.3049 11.5841

2025-11-13 17.3950 23.0901 15.3871 24.0015 13.4022 16.2728 17.3376 6.7850 49.0914 15.1301 12.1911 10.9360 11.1334 11.3870 10.3054 11.5870

2025-11-14 17.3911 23.0600 15.3694 23.9277 13.3249 16.1737 17.0385 6.7049 48.4560 14.9960 12.1558 10.9063 11.0929 11.3701 10.3054 11.5850

2025-11-17 17.3895 23.0482 15.3669 23.8999 13.2711 16.1221 16.8099 6.6905 48.2515 14.8555 12.1373 10.8902 11.0678 11.3466 10.3065 11.5854

2025-11-18 17.3855 23.0294 15.3441 23.8137 13.1882 16.1495 16.5008 6.6316 47.8054 14.7446 12.1060 10.8619 11.0337 11.3244 10.3072 11.5820

2025-11-19 17.3899 23.0200 15.3478 23.8198 13.2126 16.1011 16.6425 6.6268 47.8876 14.7577 12.1138 10.8704 11.0412 11.3370 10.3076 11.5836

2025-11-20 17.3890 23.0125 15.3412 23.7909 13.1859 15.9750 16.5489 6.5878 47.6764 14.7669 12.1004 10.8580 11.0273 11.3343 10.3081 11.5828

2025-11-21 17.3808 22.9686 15.3134 23.6346 13.0074 15.6241 16.1365 6.3955 46.5014 14.5890 12.0288 10.7908 10.9485 11.2910 10.3070 11.5784

2025-11-24 17.3831 22.9749 15.3125 23.6675 13.0373 15.6994 16.3176 6.4081 46.6066 14.7009 12.0515 10.8085 10.9709 11.2884 10.3098 11.5788

2025-11-25 17.3856 22.9601 15.3128 23.7139 13.0941 15.7954 16.4762 6.4843 47.0928 14.7760 12.0739 10.8289 10.9966 11.3063 10.3088 11.5792

2025-11-26 17.3829 22.8858 15.3137 23.7077 13.1029 15.8151 16.5218 6.5080 47.2470 14.7504 12.0779 10.8263 11.0040 11.2953 10.3058 11.5798

2025-11-27 17.3818 22.8462 15.3144 23.7063 13.0987 15.7852 16.5494 6.5175 47.2698 14.7378 12.0731 10.8230 10.9989 11.2915 10.3037 11.5808

2025-11-28 17.3860 22.8727 15.3215 23.7422 13.1341 15.8926 16.6969 6.5619 47.4905 14.7469 12.0908 10.8392 11.0159 11.3002 10.3032 11.5832

账户设立日

2001年

5月15日

2001年

5月15日

2001年

9月18日

2005年

3月25日

2007年

5月18日

2007年

5月18日

2007年

5月18日

2010年

6月25日

2015年

3月16日

2010年

6月25日

2018年

6月 9日

2020年

12月2日

2022年

4月20日

2022年

5月13日

2025年

1月23日

2018年

6月25日

本公司每一工作日进行各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值评估。 本次公告

(2025-11)

仅反映投资账户

2025

年

11

月

01

日

-2025

年

11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价格

,

下一公告日为

2026

年

01

月

06

日。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

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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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280

证券简称：中央商场 公告编号：临

2025-051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江苏中央新亚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5,34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1,110.00万元

2、泗阳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66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55.0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万元）

170,130.99

对外担保总额占母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

71.11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额度审批情况

2024年10月29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4年11月20日，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预计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为江苏中央新亚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新亚百货” ）提供最高额借款担保额度46,000.00万元，担保期限为一年（此担保额度将于2025年12月31日

到期）。

2025年2月24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5年3月14日，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 《泗阳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拟为新亚百货办理总额不超过6,000.00万元借款本金最高额担保

的议案》，同意泗阳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简称“泗阳雨润” ）为新亚百货提供最高额借款担保额度6,

000.00万元，担保期限为一年（此担保额度将于2025年12月31日到期）。

2025年10月28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5年11月21日，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通过了《公司关于预计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新亚百货提供最高额借款担保额度46,

000.00万元，担保期限为一年，同意泗阳雨润为新亚百货提供最高额借款担保额度6,000.00万元，担保期限为

一年（此担保额度将于2026年12月31日到期）。

公司及泗阳雨润分别为新亚百货在民生银行淮安分行办理总额5,340.00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本次担保

为贷款延期担保， 延期期限不超过2026年6月1日， 担保办理完成后， 公司已累计为其提供担保金额为44,

890.00万元，泗阳雨润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为5,340.00万元，均在公司股东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上述额度内可

循环使用，具体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以公司及泗阳雨润与民生银行淮安分行签订的担保合同约定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3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关于预计2025年度对外担保

额度的议案》（公告编号：临2024-047）、2025年2月25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告编号：临2025-007）、2025年10月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关于预

计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告编号：临2025-042）。

（二）担保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担保事项的进展情况如下：

公司及泗阳雨润为新亚百货在民生银行的5,340.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以双方签订的

协议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临时股东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无需重新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江苏中央新亚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曹金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8001394470188

成立时间 1994年6月30日

注册地 江苏省淮安市淮海东路142号

注册资本 11,901.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

国内贸易（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办理审批后方可经营）；卷烟、雪茄烟零售（凭许可证

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销售；百货综合零售；电梯设备维修；停车服务等。

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公司持股比例41.97%， 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9.90%，南京中商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7.34%，少数股东持股比例0.79%；

公司持有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中商房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截至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88,208.92

负债总额 170,149.12

资产净额 118,059.80

营业收入 25,918.41

净利润 5,940.60

新亚百货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为最高额担保，担保额度为5,340.00万元，担保期限及担保方式最终以相关协议实际约定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形成集团内资源共享的融资平台，支持控股子公司运营及

经营发展，有利于经营稳定，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170,130.99万元，占母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1.11%，

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170,075.99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55.00万元。

公司对外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55.00万元，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徐州中央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

的担保（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行为，发生于本公司收购徐州中央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之前）。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

603026

证券简称：石大胜华 公告编号：临

2025-075

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石大控股” ）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6,851,146�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7.24%。 中石大控股本次解

除质押7,5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44.51%，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22%。 解除质押后，中石大控股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存在被质押的情况。

2025年12月1日，公司接到中石大控股的通知，中石大控股办理了股份解除质押业务，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司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股） 7,5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4.5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22

解除质押时间 2025年11月28日

持股数量（股） 16,851,146

持股比例（%） 7.2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本次解除质押后，公司股份如有后续的质押计划，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开发区投资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解除

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

量

本次解除

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

量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青岛中石大控股

有限公司

16,851,1

46

7.24

7,500,00

0

0 0 0 0 0 0 0

青岛军民融合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15,201,0

00

6.53%

7,600,50

0

7,600,50

0

50.00

%

3.27% 0 0 0 0

青岛开发区投资

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15,201,0

00

6.53%

7,600,50

0

7,600,50

0

50.00

%

3.27% 0 0 0 0

合计

47,253,1

46

20.3%

22,701,0

00

15,201,00

0

32.17

%

6.54%

特此公告。

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A

股代码：

601390 A

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

2025-063

H

股代码：

00390 H

股简称：中国中铁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年4月30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6月20日至2026年6月19日

回购股份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回购股份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预计回购金额 人民币8亿元-16亿元

回购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专项贷款

回购价格上限 不超过人民币8.50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累计已回购股份数量 10,501,50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425%

累计已回购金额 59,999,080.00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5.63元/股-5.7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2025年6月20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中铁回购公司部

分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专项贷款，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

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8亿元，不超过人民币16亿元，回购价格上

限为8.50元/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回购期限为2025年6月20日至2026年6月

19日。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6月2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中铁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票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5-04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11月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10,501,500

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425%，成交最高价为5.75元/股，成交最低价为5.63元/股，成交总金

额为59,999,080.0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公告编号：临

2025-062

A

股代码：

601166 A

股简称：兴业银行

可转债代码：

113052

可转债简称：兴业转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第一期金融债券发行情况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

市场成功发行了本公司2025年第一期金融债券， 总额为人民币200亿元。 本次债券期限为3年， 票面利率为

1.84%，募集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主管部门的批准，用于满足资产负债配置需要，充实资金来源，优化负债

期限结构，促进业务稳健发展。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日

公告编号：临

2025-063

A

股代码：

601166 A

股简称：兴业银行

可转债代码：

113052

可转债简称：兴业转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第三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

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

市场成功发行了本公司2025年第三期绿色金融债券，总额为人民币50亿元。 本次债券为3年期浮动利率债券，

按季度计息，票面利率为同期LPR-119BPs,首期票面利率为1.81%。 募集资金专项用于绿色产业项目贷款。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日

股票代码：

600941

股票简称：中国移动 公告编号：

2025-030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关于国有股份划转的进展公告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5年11月3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集团” ）的通知，中国移动集团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41,

981,348股A股股份（约占本公司截至2025年9月30日已发行总股数的0.19%）划转给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有限公司。 详见本公司于2025年11月3日发布的《中国移动有限公司关于国有股份划转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2025年12月1日，本公司接到实际控制人中国移动集团的通知，本次划转事项已取得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后续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划转不会对本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构成重大影响， 不会导致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更。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划转事宜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

601288

证券简称：农业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5-056

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券（第三期）（债券通）发行完毕的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相关监管机构批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券 （第三期）（债券通）”（以下简称 “本期债

券” ）。

本期债券于2025年11月27日簿记建档，于2025年12月1日发行完毕。 本期债券发行总规模为人民币200

亿元，分为三个品种。其中品种一为4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40亿元，票面利率为2.02%，在第

3年末附有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 品种二为6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发行规模为人民币30亿元， 票面利率为

2.12%，在第5年末附有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品种三为11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30亿元，票面

利率为2.50%，在第10年末附有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 将依据适用法律和主管部门的批准用于提升本行总损失吸收能

力。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